
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推出艺能发展资助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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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稿代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发出： 

 

  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明日（六月十七日）起推行艺能发展资助计划，以提升

本地艺术家和艺团的发展能力。 

 

  委员会主席锺瑞明今日（六月十六日）在记者会上指出：「艺能发展资助计

划将拨款资助以艺术创作、拓展观众、艺术教育及提升艺团整体能力为目标的申

请。计划旨在补足现有文化艺术资助计划，尤其是为有潜质的艺团及艺术工作者，

以及较大型及长期的活动，辟新的门径，提升发展能力。」 

 

  艺能发展资助计划每年的资助额约为三千万元。计划下设「跃进资助」及「项

目计划资助」。 

 

  「跃进资助」以配对形式为艺术团体提供资助，以支持其整体发展，提升专

业运作至更高层次。艺团预计可作配对的赞助或收入最少为１００万元，其中四

份一（即２５万元）须为非政府赞助或私人捐助。获资助团体将会得到两倍（即

２００％）的配对资助额，资助期最长可达两年，最高资助额为３００万元。表

现优良者可申请第二期资助，资助期最长可达三年，最高资助额为４５０万元。

两期共五年资助最高资助额为７５０万元，以期令艺术团体茁壮成长。 

 

  锺瑞明说：「以配对形式提供资助在文化艺术界是创新的做法，用以加强对

中小型艺团的支持，提升它们筹募经费的能力，并为艺团开拓不同类型的资金来

源提供诱因，间接协助它们扩阔观众层面。同时，计划希望培养社会各界捐助艺

团、支持文化的风气，促进政府、艺团、私人三方的伙伴关系，共同推动香港的

艺文发展。」 

 

  「项目计划资助」为艺术工作者和艺团提供１００万元至２００万元资助，

以进行规模较大的计划／项目。获资助的活动／计划的财政预算须达１００万元

或以上，而且没有接受其它现有公帑资助。 

 

  评审准则包括：艺术／专业水平、创意及原创性、对艺术界和社会的影响、

技术可行性、财政可行性、以及申请人及参与计划的艺术工作者的往绩和执行能

力。为避免双重资助，计划将不会接受己获政府经常资助的团体申请。 

 

  申请指引及有关资料已上载民政事务局网页（www.hab.gov.hk）。 

 

http://www.hab.gov.hk/


  锺瑞明表示，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与中小型艺团代表及艺术工作者举行了三次

座谈会，就新资助计划的目标、内容、资助类别、申请资格和评审准则等交流意

见，并在订定资助计划细节时，吸纳他们的建议。 

 

  锺瑞明欢迎个别艺术工作者、艺术家组合、艺术团体申请艺能发展资助计划。

艺能发展资助计划申请期由六月十七日起至九月十六日下午六时，为期三个月。

委员会亦会举办申请工作坊，细节将在民政事务局网页公布。委员会预算申请结

果将于本年底前公布。 

 

  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在二○一○年十一月成立，除继续前表演艺术委员会及

表演艺术资助委员会的工作外，其职能亦涵盖视觉艺术等范畴。现时委员会的工

作重点为推动艺能发展资助计划、检讨表演艺团资助机制、推广艺术教育及通过

艺术发展基金促进文化交流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（星期四） 

 


